
一、總則

一般規定：本工程有關建築材料規格、品質強度標準、配比、施工法等除施工圖或建築技術規則另有規定外，
悉按本說明書之規定辦理，本施工說明書為設計圖說之必要部份。

二、選址要求：

   選址應注意避免下列地區，以免發生危險；

      (1)易因地形壓縮作用而產生地形風地區，或受風過大地區。

      (2)地質軟弱，承載力不足地區。地質不穩定，有可能發生基礎土壤滑動流失地區。

      (3)接近海邊，或颱風侵襲時，風力過大地區。

      (4)地下水位過高地區；或鹽霧霾害過重地區。

      (5)基地過於空曠；或其他未經世代群居，証明該區域適合人居地區。

      (6)離島鄉村地區分布不同島嶼，颱風天災威脅極大；興建者需瞭解天災之可怕，興建地點應委聘當地建築
師確認該興建地點條件合於本設計圖說，並依該基地條件修正圖說，此為必要。

    三、石材要求；

    1.選擇採用之咾咕石，外表應乾淨無沾黏泥砂，質地堅硬無浮渣，以鐵鎚敲擊無粉末剝離現象。

    2.不得選用風化嚴重，疏鬆脆軟之石材，其抗壓強度至少應達250kg/cm2以上。選用石塊，其標準亦同。

    3.咾咕石應選合於橢圓形狀，石粒粒徑界於14~16cm，過大或過小均不適合，應予以修整浮渣使完整適用。

    4.石材選用標準為與砌漿能緊密結合，當砌漿混凝土達到28日強度後予以敲除，砌漿仍應緊附於石材上，交
接面不得呈剝離現象。

四、木材要求；

    1.木材應選用台灣鐵杉一級結構用材，品質符合CNS444.03標準；木紋平直無疤、乾燥良好。

    2.設計圖標示之尺寸均指加工刨光完成之尺寸。木材運送及保存應避免撞擊凹損，或不當堆置導致彎曲變形。

    3.所有木材加工完成後，應進行藥劑防腐及防蛀處理，並於面材上漆桐油漆一底二度，增強其耐候性。

    4.木材置於室外部份如露台等構件，除依上述處理外，於現場組裝完成後，塗以柏油二度，最後再依個人喜
好漆上面漆一底二度。

五、混凝土要求；

    本工程採場(手)拌混凝土，依下列原則現場拌合使用；

   1.鋼筋混凝土承重牆與咾咕石砌漿，女兒牆砌漿；   水泥；石；砂；水  1: 1.9 : 2.2 :0.35  坍度不大於6.2cm，使
沙漿呈可捏塑狀態，以供手工堆漿及填縫，拌合應特別注意水份控制。

          粗骨材       石粒粒徑0.8~1.8cm        

          細骨材       砂容許細度模數2.0~2.5之間，不得使用海砂。

   2.地梁、版及柱灌漿；   水泥；石；砂；水  1: 1.7: 2.0 :0.60  坍度不大於10.5cm

          粗骨材       石粒粒徑1.0~1.6cm        

          細骨材       砂容許細度模數1.8~2.0之間，砂應使用河砂，氯離子含量須小於0.08kg/cm3，不得使用海砂。

六、鋼筋要求：使用之竹節鋼筋其抗拉強度應有fy'=2800kg/cm2以上，表面無浮鏽。本圖說所有鋼筋若須搭接，
其搭接長度要求為60cm，所有箍筋彎勾應為135度，所有主筋彎勾錨碇長為60cm，主筋末端錨碇於結構若圖
說有指示，依其指示；若無指示，至少應有30cm。     

七、放樣要求；

    1.放樣應需精確，尤其須保持垂直水平精度，使預組式屋架能妥善安放，組合屋架應依現場測量成果製作。

    2.預埋鐵件尤應注意放樣之準確，否則將發生安裝問題。

八、基礎施工要求；

    1.基礎底部應夯實，並舖10cm厚卵石，若地質承載力較差，應自行加大基礎。

    2.配筋應確實依圖面配置，搭接及彎勾長度、箍筋合乎建築法規要求。砂及水使用合乎氯離子規定含量。 

九、地坪要求；

   1. 地坪採用鋼筋混凝土地坪，原基地土壤應夯實並加舖10cm級配。

十、承重牆疊砌要求；

   1.砌漿應滿漿，每石粒間最小間隔須保有7cm，最大間隔亦不得超過9cm。

   2.設計圖上標註之承重牆厚度是指砌漿實際厚度，非石材邊緣厚度。

   3.每一開口上方應依圖以厚實木支撐，兩邊並依圖留足夠錨碇長度。

   4.在無模板情況下，雙層咾咕石逐層由底往上疊砌，此時夾層內豎筋應已依圖要求錨碇於地梁40cm以上；咾咕
石(石塊)前後兩層間至少應留有30cm空間填入混凝土，以木棍搗實並按圖規範於要求距離配上橫筋、腹筋及
石塊拘束筋，鋼筋配置應依圖說。承重牆應分層疊砌，每次最高疊砌90cm，等混凝土達到足夠強度(至少達 
到最終強度二分之一以上)後方可繼續疊砌，此原則必需切實遵守，以免倒塌傷人。50cm牆則將#5主筋砌於
咾咕石塊間，兩者牆均需每90cm範圍內加拘束筋，以防地震時咾咕石搖落傷人。

5.女兒牆鋼筋應由牆筋彎折延續而上，不可斷接，以免受颱風或地震翻落。厚度為20cm，採雙層鋼筋。正面
之女兒牆其#5主筋前砌薄咾咕石，並仍依承重牆原則置入防剝落之拘束鋼筋，第二層#4鋼筋加0.9cm細目鐵



網，然後於其中填充砂漿，最後內面鏝刀抹上保護層。另屋後側廚房頂之女兒牆做法同，採雙層鋼筋，內
填石塊及砂漿，雙面鏝刀抹上保護層。所有女兒牆高140cm，應分二次疊砌，以免傾蹋。

十一、木構造屋架施工要求；

    1.木構材應由承接定製之工廠依設計圖繪製拆解尺寸圖(shop drawing)，再行準確加工，不得直接由設計圖上量
取裁製。並製做接頭版樣，供不鏽鋼接頭製作依據，接頭尺寸與角度應依工廠版樣，設計圖僅供參考。

    2.工廠應實際放樣，並試行組合完善，接合鐵件再依接頭版樣精確製作。最後連同鐵件完整組合確認後方可
出廠。此為重要且必需之動作，絕對避免於工地現場再度裁切擴孔。

    3.現場螺栓錨錠確實，若因鑽孔未對準等問題，應廢棄重新訂製，不得現場修改，以免孔徑破壞，錨錠力量
不足。不鏽鋼接頭應依實際放樣製作，依實際木構件尺寸與角度，調整製作，不得於圖面直接量取。

    4.現場經試安裝確定後，螺孔內及木梁結合面、接頭內面應塗上柏油再行膠結組合，並需確保接合點內部無空
隙，以免離島地區特別潮濕環境水氣凝結，或因滲水導至接合點內部木材久浸後腐爛，接合點強度將被破壞。

5.完成之所有接頭(含室外露台)各方向需成對打入屋架專用不鏽鋼鍛造勾釘(如設計圖示)，使接頭完全剛接，
除加強接合點外，以免因強烈颱風來襲，屋架受力搖晃振動，部份接頭日久鬆動破壞，此項為必要工作。

    6.屋架橫置於承重牆頂之收邊木材，以及擱柵部份，其與承重牆接處之面之50cm範圍內，應塗柏油一底三道，
以免因久雨咾咕石牆吸收濕氣，時間一久，木材必會腐爛。

7.構材接合處若有高低差，斷面16x26cm以上者得於下方水平切齊，其餘依現場實際尺寸以角材補墊齊平。

8.屋架組裝完成後，依施工圖說裝上直徑22mm之不鏽鋼繫桿，繫桿應加裝調整繫環，保持緊度。

    屋架施工順序：(重要)

    (a)採工廠預組方式時：

    1.木屋架木材須於整體開工前即先訂購，使備料能乾縮完全，尺寸穩定，否則可能發生安裝問題。

    2.砌牆要求垂直與水平尺寸精度，並於埋設接合鐵件前，再次量測確認尺寸，並將量測成果送交木工廠，以
做為木屋架尺寸。工廠依版樣製做預埋鐵件送至工地，埋設鐵件完成時，需再次量測，確認預埋鐵件無有
沉陷歪斜現象。承重牆四邊接合板等屋架組合完成方鑽孔鎖螺栓。

    3.施工順序必須遵循此「以石就木」方式施工，否則易發生安裝問題。

   (b)採現場組立方式時：

    1.較長之木構件可能自然產生小幅度彎曲，埋設鐵件時應將木構件就位，並準確放樣。

    2.施工順序必須遵循此「以木就石」方式施工，否則易發生安裝問題，接頭準確放樣後，於現場對準後鑽孔
組合。

    3.因以木就石，此時木構架尺寸可能略有變動，施工應隨機調整，並注意垂直度及洩水坡度(1/100)，尺寸以現
場為準。

十二、隔熱層施工說明；

     隔熱層採用乾燥瓊麻絲，放置於屋頂夾層間時應蓬鬆適度，否則可能無法達到隔熱吸濕之效果。

十三、通風器製作要求；

1.通風器定作完成後，應確實妥善固定於屋頂構架上，螺栓須貫穿木構材鎖定，避免被強風吹落，發生危險。

2.留設排水孔應防堵塞，以免雨水倒灌；不鏽鋼葉片應四邊連接一起，以免雨水從四角落斜向侵入。

 3.屋面每根木壓條兩旁之抗風角鋼拉桿應穿過通風器外殼，直接牢焊於通風器腳架角鋼上，每隔10cm點焊焊長
3cm於3.2mm鍍鋅鋼板屋面上，以達抗風要求；另一端預先錨錠於30cm混凝土牆60cm以上，此段預埋角鋼依屋
頂木壓條間距成對排列，預埋於30cm厚混凝土內，等屋面抗風角鋼完成後方予焊接連接，角鋼焊接處(彎角處)
以10mm鐵板補強，錨錠端加焊直徑16mm圓鐵，以防颱風受力拔出；整體塗柏油二度。

4.通風器設置之離島基地應具有常年強風條件，興建前應委由當地建築師確認天候條件合適，並依該基地條件，
決定葉片間隙、寬度與進風口大小。風量調節板於關閉狀態時，應能密合，以免風雨灌入。

5.通風器內面保持1/50洩水坡度，並不得有積水滯留現象，排水管坡度應大於1/30，長度大於90cm。

6.完工後需依施工圖說製作通風器惡劣天候保護蓋，尺寸以現場量測為準，需使其完整密合。並於惡劣天候時
蓋上，並完整鎖上螺栓(通風器外殼預留螺栓孔)，以避免強烈風雨由通風口侵入。

十四、屋頂舖設施工要求；

    1.木舖板採3cm厚杉木，舖設間隙為2mm，應以三寸不鏽鋼釘每6cm牢釘於木梁及桁架上。

    2. 3.2mm鍍鋅鐵板與木舖板黏合面應塗柏油，並牢固黏合於木舖板上，每平方米應至少有25根不鏽鋼自攻螺
絲牢鎖定於木舖板上，中脊轉角至少重疊30cm，交接面邊緣並全面點焊連接，防颱風掀起。

3.屋頂以75x75x6角鋼沿9x12cm木壓條兩邊配置，並點焊於3.2mm鍍鋅鐵板屋頂上，每10cm點焊長3cm，角鋼彎
角處以10mm鐵板補強，錨錠端加焊直徑16mm圓鐵，以防颱風受力拔出；整體塗柏油二度。

    4.屋頂之平頂部份應有1/100洩水坡度，並應保持平整，不得有凹陷雨水滯留情形，否則可能久浸漏水。

    5.五皮油毛氈(三層柏油，兩層油毛氈)每層黏著之柏油不可小於6mm，每處接縫交接面不得小於30cm；所有木
材、金屬鐵件、抗風角鋼拉桿均須包覆於油毛氈內，使成一體，最頂柏油層不淂小於7.5mm。

    6.油毛氈與女兒牆交接處，石材之女兒牆內側應以砂漿抹平，沿邊60cm高處凹入1.5cm，做為油毛氈收邊，頂
沿並以不鏽鋼板壓邊，空隙處填以柏油。

    7.女兒牆及不繡鋼護欄應高140cm，以防日常維修或蓋上通風器裝保護蓋時跌落，強風不得維修。



    8.屋頂完成後，應整體完整而密合，不得有突出面或縫隙可被強風所侵入揚起。

十五、露台要求；

    1.為防止強烈颱風揚起，露台舖板間隙應有3.6cm ，供強風穿透。並應依圖加設木頭及不鏽鋼補強隅撐，防止
受風力變形傾蹋，欄杆間隙不可大於10cm，防小兒攀戲跌出。

2.外露於室外之露台應先塗以柏油二道做為抗鹽霧防腐底漆後，再漆耐候漆為面漆一底二度。

十六、門窗及隔間要求；門窗尺寸、型式、玻璃種類厚度與隔間，應依圖說設置，不得任意變更。

十七、配水配電要求；

    1.圖說之水電圖部份僅就一般情形配置，個人採用本圖說時，應委由當地領有合格證書之水電技工依自身需
求與當地條件(水電、電信供給情形與引入方向)再確認並調整配置，並由該技工進行外電引入。

    2.電氣配線採明管配置，露明之管線應適當距離以護管帶固定之，管線分歧處應包覆於金屬接線盒內，以免
短路發生災害。必要之冷氣設置採主機分離式明配管，位置數量依個人喜好配置。

十八、雨水蓄水池要求；屋前之雨水蓄水池水深不可大於25cm ，以免幼兒跌入發生危險。

十九、定期檢修要求；

   使用本圖說者應有建築物如同活體之觀念，會生病(劣化破壞)且有一定壽命(使用年限)，應常加維護、保養、
整修，方可安全使用，本圖說使用人需按下列要求進行檢修；

    1.每半年對整體建物做一徹底檢查；對風化、裂縫、及漏水處徹底修復，並檢查木屋架有無傾斜彎曲變形，
或桿件開裂、桿件腐朽或虫蛀；及時更換修復，尤其颱風季前必須為之，以免發生危險。

    2.每三年對屋面防水層進行重漆；離島季風鹽霧危害嚴重，表面之柏油不堪常年鹽霧侵蝕；應清除表面風化
層後重新塗佈柏油防水三道。

   3.每五年對屋面油毛氈及木材更新；離島日照強烈，紫外線破壞尤為驚人，油毛氈經紫外線破壞後，質地變
成易於碎裂，抗剪力急劇降低，失去對屋面之包覆力量，屋頂易為強風所吹翻，定期更換油毛氈實為重要。
部份木材或接觸牆面濕氣，或漏水腐朽，或本身材質不良，應及時改善，以免擴大災害。

   4.每八年對屋架進行整修汰換；因考慮造價，結構木等級只用到台灣鐵杉一級，而非特級品，或是高級木材，
故每八年應對屋架所有構件進行徹底檢查，至少汰換1/3以上劣化構材，此次與屋面油毛氈更換同時施工，
施工之程序與注意事項同上。

   5.每十八年對整體屋架進行更新；配合油毛氈之再次更新，所有屋架應全面更新，需知木材使用有一定年限，
尤其離島氣候濕氣高，溫差大之惡劣環境，木材全日熱脹冷縮，再加上非使用高級木材，故屋架應全面汰
換更新。

  6.每三十六年對整體建物拆解重建；一般混凝土構造物使用年限約四十年，本設計承重牆咾咕石(或石塊)孔隙
因吸濕風化，其混凝土耐用壽命必少於一般混凝土，唯有靠較厚之牆壁，延長使用年限，但不可超過三十
六年。配合上述各項建材之更新，於年限到時全部拆解，按第二項標準汰換風化石材後，可原地重建。

  7.上述各項建材使用年限僅為最低標準，使用者應依各離島氣候條件、取得構材品質與施工良劣，逐年自行評
估使用年限，並自負責任。

二十、特別注意事項：

1.所有材料應使用具正字標記、或供應商能提出通過政府檢驗標準並取得証明者。

2.本設計圖說乃針對離島鄉村地區量身設計，唯離島鄉村地區天候、地質等差異性極大，本圖說應委託當地建
築師確認基地狀況，並修正設計內容，增減抗風結構或其他措施。欲採此圖說者需委託當地建築師對所有設
計圖說再行查核檢驗，依基地條件做出修正，方可進行興建，並委由其負責監造。此為本圖說絕對必要之程
序，欲採此圖說者務必依照辦理。

3.工程概算書僅供參考，欲採用本圖說者必須依基地情況委由承包廠商詳實估價確定，興建者在已能充分掌握
全部工程費，並確認未超預算後，方可進行請領建照程序。動工興建前應先尋訪並簽定木工廠，計算所有木
材用料尺寸，並進行防白蟻藥劑浸泡處理，給予木材有充份自然乾縮時間，以免施工時變形。

4.興建前應委聘當地建築師協助了解建築線關係，建蔽、容積率，地質承載、氣候條件符合本設計之各項條件，
並由當地建築師詳細解說，選用本圖說者必須詳細完整了解全部設計內容，並應與當地建築師討論修正內容，
須確認該設計確實為個人所需要；並願意接受綠建築觀念，配合政府推廣節能省碳，以較高代價為台灣環境
保護盡一份心力。

5.本設計非為一般傳統施工方式，興建過程必須由當地建築師協助監造，隨時解決各種施工問題，或是做必要
之修正，避免因施工錯誤或工序不當，造成性命財產損失，此為採用本設計之絕對必要。

6.本套圖說通風方式 係利用離島地區常年強風特性，依綠建築觀念設計(個人創見，尚無實例或實驗數據)，在
各基地不同條件下，效果可能有所差異，若欲達到更好通風效果，可另由專家加強改善。施工方式為解決離
島偏遠地區模板缺乏、無預拌混凝土車抵達、木工無法長時間駐島之困境，所思考之工法(因應離島情況特別
做法)，若欲求更佳成效，應委由當地建築師依當地施工條件，修改加強之。 


